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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广东建设报记者 唐培峰

珠海历史建筑修缮维护

允许部分单位购买专业技术服务

部分历史建筑亟需修缮维护
《办法》 填补珠海相关政策空白

《办法》 满足了珠海历史建筑修缮
维护管理政策的现实需求。 珠海市目前
已公布三批共 148 处历史建筑， 均已完
成保护规划编制， 其中部分历史建筑因
年久失修亟需修缮维护。 《珠海经济特
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办
法》 作为该市第一部历史文化保护的政
府规章， 明确了历史建筑保护管理部门
和总体工作要求， 但对历史建筑修缮维
护的具体实施和管理的政策指导作用不
足， 实际操作中依旧存在职责分工不明
确、 修缮维护流程不清晰、 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 影响工作推进。

此次颁布的 《办法》 结合相关政策
文件及珠海实际， 进一步细化明确历史
建筑修缮维护的职责分工和具体流程 ，
有效指导历史建筑修缮维护， 填补了珠
海市历史建筑修缮维护管理的政策空白。

责任人提交修缮维护申请后
区住建部门 5 工作日内提供指导

《办法 》 明确 ， 历史建筑修缮维护

类别按修缮维护程度分为保养维护 、
修缮加固两种类型 。 历史建筑修缮维
护 前 ， 保 护 责 任 人 应 向 区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提 交 《珠 海 市 历 史 建
筑修缮维护申请表 》 ， 区住房城乡建
设 主 管 部 门 应 按 照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规
划 、 历 史 建 筑 修 缮 维 护 指 引 等 相 关
要 求 免 费 为 申 请 人 合 理 判 定 修 缮 维
护类型 ， 于 5 个工作日内 ， 提供修缮
维护技术指导意见 。

属于保养维护的， 保护责任人须将
修缮维护申请表 （不含个人信息） 张贴
于施工现场显著位置， 按照申请表和指
导意见内容自行开展， 按照实际施工填
写 《珠海市历史建筑保养维护工程记录
表》， 完工后将申请表和工程记录表提交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备案。

属于修缮加固的， 保护责任人委托
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排查及评

估， 编制修缮加固设计、 施工方案并报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 主管部
门审查时同步征求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分
局和区文物主管部门意见， 并组织专家
论证。 方案审查通过后， 保护责任人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修缮施
工， 并将申请表 （不含个人信息） 等资
料张贴于施工现场显著位置， 区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在竣工验收前至少进行
一次中期检查。 工程完工后， 保护责任
人组织设计、 施工、 监理等有关单位及
专家进行验收， 报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验收备案。 该部门每年年底统一将
修缮加固工程项目相关资料提交至市城
市建设档案馆存档。

明确各级部门分工内容
允许部分单位购买技术服务

《办法 》 要求各区政府 （管委会 ）

负责安排修缮维护资金和制定补助办法；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负责日常巡
查和现场保护。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制定历史建筑修缮维护指引， 配合历史
建筑修缮维护方案审查； 市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技术事务指导工作， 并
组织开展修缮维护和巡查监督的专业培
训；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为历史建
筑修缮维护牵头部门， 负责制定修缮维
护计划 ， 审查历史建筑修缮加固设计 、
施工方案， 依法核发施工许可、 开展修
缮维护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验收备案 ；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职责对历史建
筑修缮维护工程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进
行查处。

此外， 《办法》 指出， 住房城乡建
设 、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历史建筑修缮维护管理提供专业技术
服务。

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 ， 东莞市发
布的 《东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
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 指出要摸清东莞境
内古树名木底数 ， 开展普查认定和
挂牌建档工作， 既做到 “心中有树”，
还要做到 “心中有数”。 同时， 建设
单位未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或古
树名木保护方案未经批准的 ， 不得
开工建设。

《征求意见稿》 要求古树名木保
护工作要厘清职责分工 ， 落实经费
保障 ， 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 ， 落实国家 、 省关于加强绿
化规划引领的要求 ， 规定将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纳入林长制管理责任体
系 ， 并明确各级林长古树名木保护
职责 ， 以林长制为抓手 ， 加强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 。 其次 ， 该稿明确了
东莞市林业部门是负责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进一步强调了自然资源 、 城管 、 住
建、 文广旅体、 教育、 财政等相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落实古树名木
保护责任 ， 并针对东莞市辖镇的特
殊行政体制进一步压实镇街职责 ，
明确镇街负责辖区范围内古树名木
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 此外 ， 针对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缺乏经费保障 ，
投入不足的问题 ， 规定了市镇两级
政府应当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 以保证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经费稳定 。

《征求意见稿》 规定定期开展资
源普查， 对古树名木进行认定， 并建
立古树名木图文档案和电子信息数
据库 ， 及时更新数据 ， 对资源状况
进行动态管理 ， 并对已认定的古树
名木实施挂牌保护 ， 推动保护管理
精细化和精准化。 此外， 《征求意见
稿》 拟将一批树龄在 80 年以上不满
100 年的树木作为古树后备资源， 参

照三级古树实施保护 ， 以充实古树
资源库。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征 求 意 见
稿 》 在要求划定保护范围 ， 严格移
植手续的同时重视专家之治 ， 强化
科学研究 。 《征求意见稿 》 明确要
求设立古树名木专家咨询委员会 ，
引入专家参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
作 ， 鼓励利用古树名木优良基因 ，
开展科学研究 ， 推广古树名木保护
科研成果 。 同时要求建设单位未制
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或者古树名木
保护方案未经批准的 ， 不 得 开 工
建设 。 建 设 项 目 主 管 部 门 对 建 设
项目进 行 监 督 检 查 时 ， 应 同 时 检
查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方 案 的 落 实 情
况 。 发 现 未 按 批 准 的 保 护 方 案 落
实保护 措 施 时 ， 应 及 时 制 止 并 告
知 市 林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依 法 查
处 。

（唐培峰 ）

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 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对此前该市公布的第一批 36 处历史建筑名单进
行拟核减、拟新增、拟变更名称等调整。 目前，该调
整正处于公示阶段。

据介绍， 此次拟新增认定的历史建筑共有 7 处，
分别是古香书室、山塘苏氏祖屋、前进村余氏宗祠、镇
南保王氏大屋、罗城黄颐公祠、司徒宗祠、黄氏宗祠。

此次被拟核减历史建筑也有 7 处， 它们大多建
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朗仔飞机场旧址、阳春
硫铁矿矿湖、 石菉铜矿旧址、 杨德州谭留烈士纪念
碑、阳春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旧址、八团攻打儒洞乡
公所旧址、 织溪桥等。 另有 2 处历史建筑拟变更名
称，被拟核减及变更名称的具体原因暂未透露。

阳江市第一批 36 处历史建筑名单公布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此后再无新增。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据
其所知， 此次被拟核减的历史建筑有部分已经难觅
原貌，名存实亡。如朗仔飞机场旧址在多年前就已变
成了果园，机场原貌不复辨认。 此外，织溪桥桥头部
分于 2018 年 5 月被大面积冲垮， 桥头泥土被掏空，
靠近桥头的路面也出现崩塌，后经抢修才恢复通行。

（唐培峰）

近日， 珠海市自然资源
局联合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制定并发布了 《珠海市
历史建筑修缮维护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同时作
出解读。 《办法》 指出， 历
史建筑的修缮维护管理工作，
应遵循保护优先、 分类管理、
合理利用原则， 促进历史建
筑修缮利用。 同时， 部分有
关单位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 为历史建筑修缮维护管
理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珠海历史建筑———振兴大押旧址

东莞开展古树名木普查认定和挂牌建档工作

既要“心中有树”，还要“心中有数” 阳江拟核减 77777处
历史建筑


